
「111年度省水標章廠商座談會」於 10月

21日上午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米開

朗基羅廳辦理，採實體與視訊同步併行方式。

省水標章自 87年開始推動，在發展初期以擴充

認證項目為主；接著導入配套措施，讓省水標章更臻

成熟；105年 5月 4日總統頒布修正自來水法部分條

文，其中 95條之 1有「應具省水標章」的規定，亦

即要推動強制使用省水標章，目前納入應具省水標章

包括「一段式省水馬桶」、「兩段式省水馬桶」、「洗

衣機」、「沖水小便器」、「感應式水龍頭」及「自

閉式水龍頭」。

111年省水標章廠商座談會
揭櫫省水標章未來發展 ■ 編輯室

圖 1、省水標章制度發展三期程

水利署於省水標章廠商座談會首先簡要的說明省

水標章的發展，接著報告今年省水標章重要事項及未

來規劃方向。

一、新增應具省水標章產品項目：
1.  110年 6月 8日經濟部公告感應式水龍頭納入

應具省水標章產品項目，自 111年 7月 1日

起實施。

2.  111年 9月 13日經濟部公告自 112年 7月 1

日起將自閉式水龍頭納入應具省水標章產品。

發展期 成熟期 強制期

公告省水標章作業要點

87.
01.13

總統頒布修正自來水法 公告省水標章管理辦法

105.
05.04

106.
06.07

107.
04.01

110.
10.01

111.
07.01

112.
07.01

6項產品規格
（87.01.19）

補助申請省水標章
檢測費用作業要點
（102.11.26）

洗衣機、
馬桶應具
省水標章
106.9.21
公告

沖水小便
器應具省
水標章

109.10.15
公告

感應式水
龍頭應具
省水標章
110.06.08
公告

自閉式水
龍頭應具
省水標章
111.09.13
公告

公告洗衣機及馬桶應
具省水標章，自 107
年 4月 1日施行
（106.09.21公告）

一段式
省水馬桶分級
兩段式

省水馬桶分級
（103.03.28）

洗衣機分級
（106.06.07）

沖水小便器分級
（109.05.20）

10項產品規格
（97.12.30）

省水標章規費收費
標準

（102.11.26）

8項產品規格
（88.01.08）

11項產品規格
（9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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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蓮蓬頭分級：
規劃修正省水標章管理辦法，推動蓮蓬頭依每

分鐘最大流量分為金級及普級，金級每分鐘流量須在

七點零公升以下，普級每分鐘流量須在十點零公升以

下，且金級必須符合出水力 0.55N以上。

三、規劃新增項目 -家用洗碗機：
家用洗碗機定義為產品符合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60436家用電動洗碗機 –性能測量方法所定義之

洗碗機。

產品依照 IEC60436（Edition 4.1 2020-05）之試

驗條件與方法，在額定洗碗機容量、標準操作行程

下，洗淨指數（IC）須達 1.12以上。洗淨每人份餐

具耗水量，金級須在 0.9公升以下，普級須在 1.5公

升以下。

四、 應具省水標章產品稽查不符合
樣態：
就過去應具省水標章產品稽查情形，提醒廠商不

符合樣態，並強調經查獲展售不具省水標章產品，銷

售人應自行舉證有無銷售事實。不符合樣態如下：

1.  型號標示不確實：賣場標示型號與省水標章許

可型號不一致。

2.  省水標章許可到期，未辦理展延：因廠商標章

管理疏忽，致市售產品變成未具省水標章。

3.  過期網頁未下架：網路購物平台未將已停售產

品之網頁下架，致網路上有許多未具省水標章

產品。

4.  展售陳舊商品：部分實體店家或網路賣家，展

售陳舊已不販售之商品。

5.  以自有品牌及型號販售他人已取省水標章之產

品：以自有品牌銷售應具省水標章產品，即使

該產品已具省水標章且合法代理，亦須另外申

請省水標章。

6.  平行輸入之產品：平行輸入之應具省水標章產

品，未取得同產品省水標章使用人之授權，即

不符合規定。

7. 未申請省水標章。

五、近期民眾陳情反饋意見：
整理近期民眾對於省水標章事項的陳情意見，提

供廠商參考。

1.  檢舉違反應具省水標章規定事項，販售未取得

省水標章之產品。

2.  省水標章產品設計建言，如沖水小便器連續使

用時，應取消第一段沖水。

3.  省水標章產品品質事項，如馬桶有糞便沾黏現

象。

4.  省水標章產品材質問題，如水箱零件用久會硬

化問題。

最後水利署與廠商進行溝通交流，回答廠商對

於蓮蓬頭分級與新增家用洗碗機項目的疑問，並感謝

各與會代表寶貴的意見，亦請各廠商如有其他指教意

見，隨時可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寄送至水利署，將

納入未來整體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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